
盐城晚报讯 近日，盐都法院依托“诉中调解+执
前督促”解纷模式，成功化解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案，
既有力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又充分保障小微企
业的正常经营。

隽某为某家居公司开车送货，双方约定底薪
4000元/月。2024年9月30日，隽某不再为该公司
送货。之后，隽某向盐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
会提起劳动仲裁，要求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及
住房公积金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、失业金及加班费。
由于该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，隽某遂向盐都法院
提起诉讼。

受理案件后，承办法官高度重视，第一时间主动
联系双方当事人，深入了解案件细节，用心倾听双方
的诉求。在调解过程中，法官向双方当事人耐心释
法明理，积极引导双方换位思考。最终，双方当事人
达成了调解协议。

同时，为确保调解协议的有效履行，法官立即将
该案送至执行督促团队。执行督促团队第一时间向
公司发送《执前督促通知书》，并告知公司要及时、诚
信履行。最终，某家居公司当场支付相关费用4.5万
元。至此，案件纠纷圆满化解。 张蓉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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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法院+工商联”联动化解涉企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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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晚报讯 近日，建湖法
院通过“法院+工商联”联动调
解机制，成功化解一起买卖合
同纠纷案。

2023年7月，某科技公司因
生产经营需要，向江苏某科技公
司购买了价值2.9万余元的蚀刻
AG玻璃制品。货物交付后，江
苏某科技公司多次索要货款未
果，遂将某科技公司诉至法院。

受理案件后，为助力商事
纠纷快速化解，在征得当事人
同意后，法院依托县工商联驻
建湖法院调解室，立即启动“法
院+商会”诉调对接机制，与商

会特邀调解员共同开展调解工
作。调解过程中，在法官的指
导下，调解员从法律规定、商业
合作、企业发展等多个角度向
双方当事人释法明理，引导双
方互谅互让。最终，双方当事
人达成了调解协议，被告某科
技公司当场履行了全部货款。

随后，法官与特邀调解员
共同走访了辖区2家重点企业，
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、
业务范围，并重点询问了企业在
发展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问题。

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签
订、用工纠纷、知识产权保护等

法律问题，法官结合实际案例，
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答，并提醒
企业规范用工流程、提高安全生
产意识。同时，法官还向企业赠
送了《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微
提示》等宣传手册，获得了企业
负责人和职工的一致好评。

水 深 则 鱼 悦 ，城 强 则 贾
兴。建湖法院将持续深化“法
院+商会”调解模式，优化商事
调解机制运行，以更高站位、更
实措施、更优服务帮助企业化
解矛盾纠纷，防范法律风险，努
力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
环境。 李建杰 施慧

法 官
与商会特
邀调解员
共同走访
企业。
王晓婷 摄

近日，亭湖
法院召开消费
者权益保护专
题 新 闻 发 布
会。发布会通
报了近年来该
院消费者权益
司法保护方面
的工作成效，发
布典型案例，并
回答了与会人
员提出的相关
问题。
陈琳 韩天阳 摄

电话:88316307亭湖公证处
地址:盐城市亭湖区建军东路78-2号

电话:88320196盐都公证处
地址:盐城市青年中路26号圣华名都
大厦2幢10楼

电话:87081508建湖公证处
地址:建湖县人民南路440号（建湖县
人民南路666号）

盐城仲裁委员会

仲裁热线：4007107113
传真：0515-88377958
咨询电话：86663121 86663651

86663902 86663309
官方网址：http://www.yczcw.cn
地址：盐城市亭湖区毓龙东路17号

（毓龙桥东侧路南）

签 订 合 同 选 仲 裁
解 决 纠 纷 靠 仲 裁

规范合同 降低风险

YANCHENG ARBITRATION COMMISSION

简要案情：张某在某保险
公司投保了一份人身保险。保
险公司赠送了一份公司内部健
康体检福利，张某遂前往保险
公司内设的体检中心体检。体
检结束后，保险公司却未能及
时告知张某体检结果，也未及
时向张某送达《客户健康反馈
函》。半年后，张某因身体不适
前往医院就诊，经诊断为慢性
肾病 5 期。后张某前往保险公
司调取了当时的《客户健康反
馈函》，《反馈函》载明：张某肾
功能异常、双肾弥漫性损害。
张某认为，保险公司未履行及
时告知义务，导致其病情恶化

且未获及时治疗，具有过错，遂
诉至亭湖法院，要求保险公司
承担赔偿责任。

法院裁判：保险公司赠送
张某相关体检服务，却未及时
将体检结果反馈给张某，合同
履行存在瑕疵。但经咨询相关
医学专业人员可知，慢性肾脏
病的发展无法逆转，及早发现、
积极治疗也仅可在一定程度上
延缓病情。保险公司未能及时
反馈体检结果的行为，对张某
后续疾病的发展带来的影响程
度较小。据此，法院酌情确定
保险公司赔偿张某 2 万元。判
决后，双方均未上诉。

典型意义：经营者为获取
消费者的关注，提升自身的竞
争能力，在相关合同中作出的
单方附赠服务的承诺具有法律
效力。经营者也应当按照承诺
或相关法律规定，提供保质保
量的服务。本案中，保险公司
虽然按照承诺提供了相关体检
服务，但却未能及时将体检结
果告知投保人张某。在合同履
行上存在明显的瑕疵。而未及
时告知的行为，在客观上也影
响了张某的及时就医，一定程
度上延误了病情，故应当承担
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卢娜娜

赠送服务虽系免费 履行瑕疵仍须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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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化解一起劳务合同纠纷


